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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资讯

控风险 保质量

□□ 本报记者 黄慧

今年5月底，农业农村部印发了《2020年农
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利剑”行动方案》，在
全国部署启动“利剑”行动，各地农业农村部门
结合本地实际，坚持问题导向，细化方案，迅速
行动，目前专项整治取得初步成效。

加强组织领导，层层压实监管责任，拧紧
“责任阀”。农业农村部延续 2019 年“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
整治工作机制，成立“利剑”行动工作组，在部
监管司设立工作组办公室，负责“利剑”行动统
筹协调、推进落实等工作。各地农业农村部门
高度重视，均成立由分管负责同志挂帅，监管、
执法、种植、畜牧兽医、渔业、新闻宣传等机构

参加的工作组，将疫情防控常态化与“利剑”行
动同步推进，加大工作力度，增加检查频次及
人次，发现问题隐患，及时查处解决，切实落实
监管责任。

精心谋划部署，创新整治工作方式，绷紧
“安全弦”。针对农产品种植养殖过程中质量
安全管控不规范、违法使用禁用药物和非法
添加物、农药兽药残留超标等问题，坚持重拳
出击、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农产品质量安
全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消除农产品质
量安全隐患和行业“潜规则”，确保不发生区
域性、系统性、链条式质量安全问题。聚焦重
点对象。将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种养大户作为整治重点。聚焦
重点产品。“利剑 1 号”行动以蔬菜、水果为重

点。“利剑 2 号”行动以禽蛋、猪肉、牛肉、羊肉
为重点。“利剑 3 号”行动以养殖水产品为重
点。聚焦薄弱环节。根据近三年国家农产品
质量安全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和市场监管部
门通报情况，对蔬菜、水果、畜禽产品和水产
品 4 大类总计 13.4 万个样品中的 3151 个不合
格样品进行了深入分析，梳理出了风险较高
的产品和每个产品需要关注的重点参数以及
风险环节，供各地在“利剑”行动中突出工作
重点，靶标更加精准。

各地雷霆出击，打出监管执法“组合拳”，
织密“监管网”。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规范种植
养殖屠宰行为、加强风险隐患排查、加大监督
抽查力度、开展飞行检查、强化案件查办，打
出一套专项整治“组合拳”。截至 6月 30日，全

国共出动监管执法人员 25.4万人次，检查生产
经营主体 14.8万家次，监督抽查样品 13.8万批
次，对问题突出地区开展飞行检查，发现禁限
用农药兽药使用、农药残留超标、未经定点屠
宰、生产记录不完善等问题 308 个，办理行政
执法案件 188 个，移送司法案件 33 个，销毁问
题农产品 129吨。

加强普法宣传，充分发挥舆论引导作用，
唱响“主旋律”。各地农业农村部门以多种形
式加大普法力度，加强宣传培训，提高生产经
营主体尚德守法意识，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引
导全社会积极参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强化
社会共治。截至 6月 30日，全国开展媒体宣传
5394次，发放宣传材料176.9万份，组织培训1.5
万场次，培训人数25.5万人次。

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在行动——

利剑出鞘 重拳出击

重庆：首个村级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站成立

时下，正是重庆市巴南区二圣镇天坪山的 6000 亩高山
梨大量上市的季节。7 月 24 日，重庆首个村级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站在天坪山集体村揭牌成立。今后，辖区的农业企
业、种植大户、果农不出村就能对高山梨进行质量安全检测，
检测合格后将贴上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可以拥有独一无二的

“身份证”。
天坪山梨子从2002年开始发展，主栽南方优质高山梨品

种翠冠，今年预计产量达750万斤。梨子果肉呈白色、肉质细
嫩、入口化渣、汁多味甜、果心小、品质优、营养丰富，成熟期为
每年7月中旬至8月中上旬。“二圣牌”高山梨于2006年获得国
家绿色食品认证。2019 年成功申报“二圣梨”农产品地理标
志，今年获得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书。

在集体村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旁，就是一望无际的高
山梨种植基地。监管站里配备了多种检测仪器，墙上也贴满
了各种规章制度和检测项目。

当天早上，种植大户老李采摘了一批梨子准备上市销售，
随机抽样了几个送到监管站。工作人员立即对农药残留等指
标进行检测，不到一个小时，检测结果出来，显示所有指标合
格。工作人员为这批梨子开具了食用农产品合格证书，上面
写明了食用农产品名称、数量（重量）、种植养殖生产者信息
（名称、产地、联系方式）、开具日期、承诺声明。

巴南区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主任程鸿说，从今年起，重庆
在全市范围内试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对农产品质量安
全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建立村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就
是解决监管的最后一公里，让监管检测机构沉下去，在田间地
头、在基地旁，从源头对农产品的质量安全进行把控，同时为
农业企业、种植大户、果农提供检测和咨询服务，既让消费者
能吃上放心的农产品，也助力农村产业健康发展和乡村振兴。

程鸿表示，目前集体村村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的功
能正不断完善，能检测 12 个项目，今后还将依托监管站建立
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韩政

浙江嵊泗县：加强贝类风险监测

浙江舟山嵊泗县相关部门加大对养殖贻贝和农贸市场野
生贝类风险监测，检测过程中发现贝毒素超标情况，县食安办
于7月7日发出消费警示。

据嵊泗县海洋环境监测站监测报告显示，受温度和湿度
影响，赤潮一般每年或者每隔几年发生，分有毒和无毒两类。
嵊泗县近岸海域最近的一次赤潮约在 2020 年 6 月 16 日至 23
日前后结束。由于嵊泗县临近东海海域（外海），当地水体受
污染程度较小，净化速度相对较快，所以水质较好，这一海域
的赤潮一般都是无毒的。农业农村部渔业环境及水产品质量
监督检验测试中心（舟山）专家指出，赤潮中富含的藻类是贻
贝的食物，当赤潮中的有毒藻类通过食物链传递给贻贝并在
其体内蓄积，会造成贝类毒素超标。赤潮过后，贝毒素超标的
贻贝在海水里能够自我净化，指标恢复正常后，就可以收割上
市，市民无需担忧。

每年相关职能部门都会监测，尤其是赤潮发生频率高的
时候，监测力度与频次会加大。同时，加大抽样检测，确保贝
类产品各项指标合格，保持信息共享与沟通，及时通报检测结
果，并发布温馨提醒。自消费警示发出后，连日来嵊泗县累计
定量监测8个海域点位养殖贻贝和市场销售野生贝类33个样
本，监测结果全部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开展市场销售野生
贝类定性检测25批次，检测结果全部阴性。这些检测的样本
涵盖了嵊泗县所有贻贝养殖海域以及在市场上销售的主要贝
类品种。

下一步，该县将继续做好贻贝等贝类产品产地准出和市
场准入对接工作，加强常规检测，推广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
度，确保市场销售的贝类产品质量安全。 戴正聪

近期，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持续强降雨，发生严重洪涝灾
害，受灾群众的饮食安全值得关注，现做以下消费提示。

保证食品原料安全和加工用水卫生

洪涝灾害可导致食品供应链各个环节受到不同程度影
响。如，农作物霉变、牲畜疫病或死亡等，水和食物可能被致
病生物（细菌、病毒、寄生虫等）、各种有毒有害化学物（农药、
兽药、鼠药、化工废物、重金属等）污染，食用这些食物后将影
响人体健康，可能引发腹泻、痢疾等，甚至传染性疾病流行。

为此，食品生产加工经营者和消费者务必注意：不要用被
洪水淹没、浸泡或已经发霉变质的谷物或其他食物原料加工、
生产、制作食品。不出售、不购买、不食用被洪水或雨水浸泡
的预包装加工食品。不直接饮用未经任何处理的地表水、雨
水、洪水。不用洪水洗餐具和冲洗食物。不随意捡拾洪灾水
域漂浮物，或洪水冲刷地面后留下的动物尸体或野生植物，包
括野菜和野果等。

保持良好卫生习惯，注意环境和个人卫生

饭前便后、接触过洪水后要洗手。切配的刀、板和盛装熟
食品的容器，在使用前要清洗干净，并用滚开的水或蒸煮等方
式消毒杀菌。

洪涝灾害过后，要及时清除室内外淤泥、垃圾、积水，防
止蚊蝇滋生，保证环境清洁卫生；要及时对食品生产加工的
设备、设施、用具和内外环境进行彻底地清洁、消毒，避免二
次污染。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提倡文明用餐，使用公
勺公筷。

食物要烧熟煮透并合理储存

汛期高温、高湿，尽量不要一次采购和储存大量食材，避
免长时间储存造成食物腐烂变质。短期存放食物应注意低
温、防尘、防蝇虫、防鼠和隔水防潮。如发现食材变味、发黏、
发霉等，应及时处理，不要食用。

食物要烧熟煮透，生熟分开存放，少吃冷荤类菜肴，不吃
生的动物性食品。洪涝期间，食物不易保存，特别是受灾群众
聚集地或参与救灾人员的食堂，要按需加工食物。尽量不要
食用剩饭剩菜。如不可避免剩饭剩菜，应及时分类冷藏保存，
再次食用时务必彻底加热。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

6月5日，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召开会议，全
面部署 2020年上海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
治“利剑”行动。会议结合“利剑”行动要求，对
监督抽查工作中抽样、样品制备等环节的注意
事项进行梳理和强调，对“上海市农产品质量
安全移动监管平台”进行操作培训，指导执法
人员和检测人员应用信息手段开展监督抽查、
执法办案、检测分析等工作，保障农产品监督
抽查的科学性、准确性。据悉，“利剑”行动将
持续至今年12月。

“利剑”行动开展以来，全市各镇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站积极开展宣传告知，累计现场巡
查各类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种
植养殖大户 3210次，市、区农业农村执法部门
采取“四不两直”方式对蔬菜、瓜果、畜禽、水产

品等开展监督抽查，共抽检样品 1739批次，查
办农产品质量安全案件 2起。同时，上海市农
业农村委和上海市公安局联合印发《关于加强
我市地产农产品和农资生产经营领域行政执法
与刑事司法衔接配合工作的实施意见》，强化了
农产品质量安全案件行刑衔接工作。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负责人表示，下阶段
将重点加大对生产者安全用药培训指导，积
极探索农产品“追溯+合格证”“检测+合格
证”等信息化联动开具模式。加强农产品质
量安全网格化监管，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移
动监管系统与农用地图对接融合，以执法、检
测模块为重点加强“互联网+监管”，将执法
办案、农产品检测数据录入数据库，汇总分析
查找隐患。

7 月 13 日至 17 日，天津市农业农村委质
监处、种植业处、畜牧处、渔业处、市农业综
合执法总队、市渔政管理处等部门组成市级
联合暗访组，按照“四不两直”的原则，对 10
个涉农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情况开展了暗查
暗访。

暗访组先后赴蓟州、宁河、宝坻、武清、静
海，重点对种植、畜禽养殖、水产养殖生产基

地投入品管理制度、产品自检制度落实情况
及生产管理档案建立情况进行了暗访，同时
对地产农产品进行突击抽查，共检查生产主
体39家次，抽检样品68批次。

下一步，暗访组将继续对有关涉农区进
行检查，并根据现场检查情况及样品检测结
果对各区农产品质量安全情况进行通报，对
发现问题及时查处。

5月份以来，针对生产经营主体是否建立
生产记录制度、存在违法违规用药行为以及是
否存在私屠滥宰、屠宰病死猪、注水注药等违
法行为，福建省漳州市华安县展开了现场检
查，共出动执法人员 174 人次，检查生产经营
主体 49 家次，开具整改单 23 张。开展快速检
测660批次，其中农残520批次，兽残140批次，
合格率100%；开展“瘦肉精”检测53批次，结果
均为阴性。

据了解，福建省本次整治行动主要围
绕“利剑 1 号”“利剑 2 号”两大行动开展。

“利剑 1 号”行动整治对象为全省蔬菜、水

果、茶叶、食用菌生产企业、农民合作社、家
庭农场、种植大户、农业专业化生产村小农
户。重点抽检韭菜、芹菜、柑橘、茶叶、茶树
菇等品种，省级抽检 1000 批次以上，每个设
区市抽检 100 批次以上。“利剑 2 号”行动的
整治对象为蛋禽规模养殖场及养殖小区、
年出栏 10 至 100 头的肉牛养殖场（户）、年
出栏 20 至 200 只肉羊的养殖场（户）、奶牛
养殖场、生鲜乳收购站和运输车、生猪屠宰
企业。本次“利剑”行动将按照部署启动、
排查整治、指导督促、总结提升等 4 个阶段
有序推进，并持续至今年底。

进入七月,又到了炎陵黄桃等水果上市
的季节。为确保广大消费者食品安全和黄桃
产业健康发展，切实维护炎陵黄桃品牌的公
信力和美誉度，7月 14日-15日，湖南省株洲
市农业农村局、炎陵县农业农村局联合开展
了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利剑”行动，重
点对即将上市的炎陵黄桃等产品质量安全状
况进行了监督抽检。

联合行动组深入炎陵县10个乡镇的20个
黄桃种植基地，按照“双随机”要求，抽取黄桃

样品22批次，其他水果样品3批次，蔬菜样品7
批次。深入农贸市场、养殖基地抽取畜禽、水
产品样品 25批次，通过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
对所抽取的样品进行定量分析检测，其中 22
批次黄桃样品全部按绿色食品标准进行检测，
检测结果将通过官方网站向社会公示。

同时，联合行动组还检查了种植、养殖企
业农业投入品使用是否规范，生产档案记录
是否完善，农药残留检测是否合格，食用农产
品“合格证”“身份证”制度是否落实等情况。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认真贯彻落
实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利剑”行动精神，
成立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建立固定的整治信息
报送机制，明确了各市、县（区）农业农村局专
项整治联络员，确保“利剑”行动抓紧抓好，抓
出成效。

为全面掌握区蔬菜、畜禽、水产品质量安
全状况，排查问题隐患，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在
全区开展了“检打联动”专项整治活动，专项抽
检鸡蛋、乌鸡等畜禽产品及蔬菜、水产品共140

批次，待抽检结果出来后，不合格情况将通报
各县区进行案件查处。

此外，在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官网开设“农
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利剑行动专栏”，及时
报道整治工作措施，全面展示取得的成效，大
力宣传典型经验与做法。拟在全区建立 300
个农业标准化生产示范点，悬挂标准化生产标
识牌，以标准化生产示范点为切入点，实施标
准化生产培训，落实技术指导，推动小农散户
了解标准化、接受标准化、实施标准化。

四川省什邡市于近日对辖区内种植蔬菜、鲜食水果的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及规模化养殖
的鱼塘、畜禽养殖场进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查及样品抽检。工作人员抽检了西红柿、茄
子、辣椒、豇豆、苦瓜、韭菜、黄瓜、玉米、西瓜等正在销售的时令蔬果样品20余批次，抽查鱼类、
牛奶、鸡蛋等9批次。下一步，将根据检测结果，对农药残留超标的不合格农产品生产主体依法
进行查处。图为检测人员对即将上市的蔬菜样品进行抽检。 范东东 摄

上海：提升信息化监管能力

福建：分阶段推进整治行动

宁夏：开展“检打联动”专项抽检

天津：暗查暗访农产品质量

湖南株洲：抽查炎陵黄桃基地

本栏目稿件除署名外，均由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提供

斑点叉尾鮰（Channel catfish）源于北美，属温
水性大型鱼类，其肉质好、蛋白质含量高、出肉率
高、易形成产业化生产、加工与商业流通，我国于
1984年从美国引进该品种，目前已推广到20多个
省（市），主产区在湖北、江苏、四川等省份，是主要
出口创汇的淡水养殖品种。在年度内生长期从3
月中旬到11月中旬，最适生长温度21℃-26℃，每
年 5-6月为斑点叉尾鮰苗种繁育季节，苗种的下
塘时间不分季节，年底11月至次年1月，为小规格
鱼种较集中下塘时间，4-8 月为大规格鱼种较集
中下塘时间，在从苗种繁育到成鱼起捕一般需要
2-3 年，整个生产过程中，防治的病虫害有：水霉
病，维氏气单胞菌、鲁氏耶尔森氏菌、嗜水气单胞
菌、温和气单胞菌、嗜麦芽寡养单胞菌、爱德华氏
菌病和海豚链球菌等引起的细菌性疾病，鮰疱疹
病毒（CCV）病，车轮虫、斜管虫等寄生虫疾病，整
个生长过程病虫害同时或交替发生危害，每月至
少施药一次，疾病高发季节用药更频繁，并且各种
渔药交替或联合使用。

为有效提升斑点叉尾鮰质量安全水平，提高

病虫害防控效果，减少渔药的使用量，根据斑点叉
尾鮰病虫害发生规律和斑点叉尾鮰生长特性，经
特色淡水鱼产业体系质量安全与营养品质评价岗
位多年试验研究，集成形成的斑点叉尾鮰病虫害

“三段法”绿色防控技术。现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质量与标准研究中心联合长江水产研究所，形成
斑点叉尾鮰质量安全风险防控措施，具体如下：

第一段：鱼苗繁育阶段
4月下旬至7月中旬，各批次斑点叉尾鮰亲本

选育、鱼苗繁殖阶段，水霉病危害较大。加强亲本
培育增强抵抗力；鱼苗孵化过程中，采用20毫克/
升复方甲霜灵粉（以甲霜灵计，含量 45%）药浴，2
小时后加大换水量；亲本繁殖操作完成后，也可采
用20毫克/升复方甲霜灵粉药浴2小时后回塘。

第二段：鱼种培育阶段
5月中旬至7月底，各批次的卵黄苗、黑苗至寸

片培育（3厘米左右）阶段，该阶段鱼苗摄食浮游生
物，个体小，野杂鱼、车轮虫和斜管虫病危害较大。
加强水体浮游生物培养增强鱼苗体质；采用每亩池
塘（水深0.5-1米）施用10-20千克含氯石灰（有效

率≥25%）带水清塘除野，间隔7-10天试水后再投
苗；采用0.5-0.7克/立方米硫酸铜硫酸亚铁粉（水
产用）全池泼洒防治车轮虫、斜管虫病。

6 月初至 11 月中旬，寸片至 50-100 克/尾小
规格鱼种培育阶段，该阶段鱼种摄食人工配合饲
料，鮰疱疹病毒(CCV)病、嗜水气单胞菌和温和气
单胞菌等细菌性疾病危害较大。加强水质调控，
保持水体中氨氮、亚硝酸盐、pH、溶解氧等理化指
标在正常水平，维持水体生态平衡；饲料中添加黄
芪多糖、肝胆利康散等中草药增强鱼体免疫力，每
月使用 1次，连用 7天；采用七味板蓝根散等中草
药拌饲投喂提高对鮰疱疹病毒的抵抗力，同时食
台周边、工具等采用聚维酮碘消毒；采用强力霉
素、恩诺沙星等抗菌药物拌饲投喂治疗鮰嗜水气
单胞菌和温和气单胞菌等细菌性疾病，同时食台
周边、工具等采用二氧化氯消毒。

次年3月初至8月中旬，50-100克/尾小规格鱼
种至200-300克/尾大规格鱼种培育阶段，维氏气单
胞菌、鲁氏耶尔森氏菌等细菌性疾病危害较大，采用
恩诺沙星纳米乳、强力霉素等抗菌药物拌饲投喂治

疗，同时食台周边、工具等采用二氧化氯消毒。
第三段：成鱼养殖阶段

次年 6 月下旬（或 3 月初）至第三年 12 月底，
200-300 克大规格（或 50-100 克小规格）鱼种至
1-1.5千克/尾成鱼养殖阶段，该阶段嗜麦芽寡养
单胞菌、爱德华氏菌、嗜水气单胞菌、温和气单胞
菌和海豚链球菌等引起的细菌性疾病危害较大,，
第三年3-6月的防控指导意见同大规格鱼种。其
他阶段应加强水质调控，保持水体中氨氮、亚硝酸
盐、pH、溶解氧等理化指标在正常水平，维持水体
生态平衡，采取生态防控措施，减少疾病发生；采
用穿梅三黄散等中草药拌饲投喂预防细菌性疾
病，每月1次，连用7天；在进行病原分离和药敏试
验的基础上，精准使用氟苯尼考、强力霉素、甲砜
霉素等抗菌药，严格遵循休药期制度，同时食台周
边、工具等采用二氧化氯消毒。

特别提醒：成鱼起捕前 1 个月以内不得使用
任何抗菌药；对于出口养殖基地，根据进口国残留
限量要求，规避相关药物。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质量与标准研究中心

消费指南

汛期饮食要确保食物烧熟煮透

斑点叉尾鮰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防控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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